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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债权代理人”）作为2022

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2东城投”或“本

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

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2011]1765号）和其他相关规定，

对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履约

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对债权代理人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总结，出

具本报告。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2024年4月对外披露的东台市城市

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金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

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

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金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未经国金证券书

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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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债权代理人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东台城投债/22东城

投 
指 

2022 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次债券而制

作的《2022 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

记拥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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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 

1、核准文件和规模：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2年5月9日

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2〕166号）文件同意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 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发行规模为8亿元，债券余额为8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20%、60%

的比例逐年偿还债券本金。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35%。  

6、起息日：2022 年 8 月 29 日。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8 月 29 日为该计

息年度的起息日 

7、付息日：2023年至2027年每年的8月29日为本次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8、本金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至2027年每年的8月29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间的2025年8月29日、2026年8月29日、2027年8月29日，按照20%、20%、

60%的比例对本期债券的全部本金进行分期偿还。 

9、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个计息年度末

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20%、60%的比例逐年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次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1、债权代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第二章  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及

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30日在

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2东台城投债”，债券代码为“2280382.IB”，并

于2022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22东城投”，债券代码为

“184546.SH”。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

金的使用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向“盐城核瑞

润东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出资。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

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和本息偿付。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

不存在异常。 

三、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2 东城投”债已按时全额偿付 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计息年度的应付利息。 

四、本次债券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东台市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五、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定期报告、跟踪评级报告、付息兑付公告、重大事项公告等相关信息

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相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2023年度已披露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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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间如下： 

1、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放弃财产和接受无偿划入资

产的公告（2023年1月11日）； 

2、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2023

年1月11日）； 

3、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2023

年4月28日）； 

4、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2023年4月28

日）； 

5、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基金运作

情况报告（2023年4月29日）； 

6、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3年6

月27日）； 

7、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付息公告

（2023年8月21日）； 

8、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东台

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2023年8月30

日）； 

9、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上半年基

金运作情况报告（2023年8月30日）； 

10、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和

财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2023年12月22日）； 

11、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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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一、履职情况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债权代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债权代理

协议》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本次债券本息偿付

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

了债权代理人的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按照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需召

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三、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情况 

报告期内，国金证券作为债权代理人出具的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涉及放弃财产和接受无偿划入资产事项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3年1月13日）；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3年1月13日） 

3、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

告并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2年度）（2023年6月30日）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变更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3年12月26日）； 

5、2022年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关于中介机构发

生变更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4年1月8日）； 

四、债权代理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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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东台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台市广场路 8 号勘探设计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宣日平 

经营范围：城市资产的投资和管理，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开发经营，其他政

府授权经营的项目（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作为东台市政府直属企业，是东台市重要的市级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之

一，承担东台市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运营任务，是东台市城市

建设的骨干企业，主要业务包括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及土地转

让等。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发行人本年度主要业务板块包括工程建设、土地整理和保障房建设。 

2023 年度，发行人工程建设收入 9.63 亿元，成本 8.91 亿元，毛利率 7.48%，

本期较上期变动比例为 4,086.96%，成本较上期变动比例为 5,141.18%，毛利率

较上期变动比例为-71.34%，主要原因系本期东台市东方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收入较上期大幅增加，成本同时大幅增加，导致毛利率波动较大； 

2023 年度，发行人土地整理收入 3.39 亿元，成本 3.18 亿元，毛利率 6.19%，

本期较上期变动比例为-71.44%，成本较上期变动比例为-70.77%，主要系本期东

台市东方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开展土地整理业务，总体土地整理收入较上期

大幅下降，成本同时大幅下降所致； 

2023年度，发行人保障房建设收入 8.24亿元，成本 8.15亿元，毛利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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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较上期变动比例为 1,772.73%，成本较上期变动比例为 1,887.80%，毛利率

较上期变动比例为-83.98%，主要原因系东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本

期保障房建设收入较上期大幅增加，成本同时大幅增加，导致毛利率波动较大。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及意愿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43,556,614,737.37 41,390,803,644.84 5.2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610,648,869.60 15,915,750,852.99 4.37% 

资产总计 60,167,263,606.97 57,306,554,497.83 4.99% 

流动负债合计 17,023,657,225.39 17,843,417,075.53 -4.5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291,527,206.76 14,990,438,443.82 15.35% 

负债合计 34,315,184,432.15 32,833,855,519.35 4.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852,079,174.82 24,472,698,978.48 5.6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20,278,779.72 23,603,754,621.48 -1.20% 

营业收入 2,187,678,535.45 1,428,565,345.63 53.14% 

营业成本 2,099,852,653.81 1,321,287,327.91 58.92% 

营业利润 284,856,132.34 390,179,648.24 -26.99% 

利润总额 284,974,359.21 371,137,444.62 -23.22% 

净利润 271,456,817.66 357,017,069.44 -23.9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903,909.01 325,631,231.01 -25.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784,780,861.46 -3,769,625,591.15 -0.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782,027,634.27 -768,957,775.24 -1.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266,210,140.68 3,721,965,865.35 41.4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85,113,299.74 2,085,709,054.27 33.53% 

流动比率 2.56 2.32 10.30% 

速动比率 0.85 0.95 -10.41% 

资产负债率（%） 57.03% 57.30% -0.46%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28 0.15 88.64% 

1、发行人总体负债情况、债务结构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有息债务为 266.81 亿元，其中公司信用类债券为

104.50 亿元，占比 39.17%，银行贷款为 87.16 亿元，占比 32.67%，非银行金融

机构贷款为 31.29 亿元，占比 11.73%，其他有息债务为 43.86 亿元，占比 16.44%，

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合计占比较高。 

2、发行人盈利能力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4.29 亿元和 21.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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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经营收入将为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3、发行人持有的流动性资产 

发行人长期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

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

产合计 435.57 亿元，发行人流动资产中流动性较强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

货等占比较高，资产质量较好，可变现能力较强，能够有效保障发行人的还本付

息。 

4、控股股东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

东台市人民政府。 

5、发行人偿债能力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最近两年，发行人速动比率分别为 0.95 和 0.85，报

告期内发行人速动比率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最近两年，发

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7.30%、57.03%，发行人负债水平始终保持在较为稳

定且合理的水平，负债规模可控。最近两年，发行人 EBITDA 分别为 4.25 亿元

和 3.87 亿元，近两年发行人主营业务及盈利能力较稳定。 

近年来，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规模较大，发行人债务结构良好，既往

债券均及时按期兑付，偿债意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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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一、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为“22 东城投”债设置的增信措施为由中国投融

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22 东城投”债

设置的偿债保障措施为： 

（一）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良好基础 

（二）发行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优良的资信为债券还本付息提供进一步保障 

（三）良好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了保障 

（四）畅通的融资渠道为本期债券按期偿付提供流动性支持 

（五）发行人良好的资产质量有力的支持本期债券的偿付 

（六）AAA 级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增信 

（七）健全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为本期债券的偿还提供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发行人制定了具体、切实可行的偿债计划，采取了多项有效的偿

债保障措施，为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足额偿付提供了足够保障，能够有效地保护

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偿债增信机制及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仍然有效。 

二、担保人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保证人名称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5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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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投资相关的策划、咨询；资产受托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人员培训； 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产品销售；仓储服

务；组织、主办会议及交流活动；上述范围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管

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最新评级 AAA 

评级日期 2024-6-20 

（二）担保人财务数据 

担保人2023年的财务报告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

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担保

人2023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27,547,425,009.82 27,975,717,072.63 -1.53% 

总负债 16,454,835,177.56 17,034,177,962.98 -3.4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086,707,219.36 10,940,187,160.93 1.34% 

资产负债率（%） 59.73% 60.89% -1.90%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54,530,520.63 1,732,305,138.63 -4.49% 

营业成本 867,752,554.28 1,152,668,694.51 -24.72% 

利润总额 816,442,377.21 580,282,399.47 40.70% 

净利润 570,849,605.81 542,979,870.88 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857,198,659.91 832,041,952.54 3.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884,655,801.01 -1,385,857,415.41 163.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1,573,185,953.00 -233,183,419.29 -574.66% 

三、担保物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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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